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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  

謹 此 提 交 本 署 第 七 份 環 保 報

告 ， 報 告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五 年
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日 。   
 
一 如 往 年 ， 這 份 報 告 記 錄 了
本 署 在 有 關 環 保 的 承 諾 下 ，
就 各 項 工 作 目 標 取 得 的 進 展
及 成 效 。 評 估 環 保 表 現 ， 可
讓 我 們 洞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從 而
制 訂 策 略 ， 以 應 付 未 來 的 挑
戰 。   
 
今 年 ， 我 們 革 新 了 報 告 的 設
計 ， 令 它 更 精 簡 易 明 ， 換 言
之 ， 更 切 合 環 保 的 主 題 。 我
們 亦 增 加 了 報 告 的 內 容 ， 包
括 匯 報 現 存 樓 宇 的 工 作 ， 以
及 我 們 為 推 動 適 時 維 修 樓
宇 、 創 造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建 築
環 境 所 作 的 努 力 。   
 
希 望 這 份 全 新 設 計 的 報 告 ，
能 提 供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， 令 讀
者 更 感 興 趣 。   
 
二 零 零 五 年 是 我 們 忙 碌 但 豐
收 的 一 年 。 為 了 推 動 私 人 樓
宇 適 時 維 修 的 工 作 ， 我 們 與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消 防 處 等 政
府 部 門 ， 以 及 香 港 房 屋 協
會 、 市 區 重 建 局 等 非 政 府 機
構 建 立 伙 伴 合 作 關 係 ， 為 業
主 提 供 全 面 支 援 服 務 ， 協 助
他 們 妥 善 管 理 和 維 修 自 己 的
樓 宇 。  
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我 們 的 努 力 沒 有 白 費 。 為 配 合
樓 宇 維 修 而 推 行 的 “ 樓 宇 維
修 統 籌 計 劃 ”，在 “ 2 0 0 5 年 公
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” 中
獲 頒 “ 部 門 合 作 獎 ” 。 這 個 獎
項 不 只 代 表 一 項 殊 榮 ， 更 確 認
了 本 署 在 處 理 樓 宇 維 修 核 心
問 題 方 面 的 措 施 和 專 業 表 現 。

此 外 ， 在 處 理 市 民 投 訴 方 面 ，
我 們 亦 獲 頒 “ 2 0 0 5 年 申 訴 專
員 嘉 許 獎 ” 的 大 獎 。   
 
推 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未 來 工
作 ， 對 我 們 來 說 是 一 個 極 大 的
挑 戰 ， 就 讓 我 們 攜 手 為 社 會 及
下 一 代 ， 協 力 建 設 可 持 續 發 展
的 優 質 居 住 環 境 。   

 
 
 
 
屋 宇 署 署 長  
張 孝 威 太 平 紳 士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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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屋 宇 署 及 環 境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屋 宇 署 擔 當 積 極 主 動 的 角 色 ， 協 助 政 府 達 致 所 訂 目 標 ， 使 本 港

的 環 境 得 以 持 續 發 展 ； 本 署 秉 持 的 抱 負 和 使 命 概 述 了 我 們 的 長

遠 策 略 。   

 
我 們 的 抱 負  
 

為 社 會 提 供 各 項 服 務 ， 以 建 設 安 全 及 衞 生 的 建 築

環 境 。   

 
我 們 的 使 命  
 

為 私 人 樓 宇 釐 定 及 施 行 有 關 安 全 、 衞 生 及 環 境 方

面 的 標 準 。   
  

我 們 的 服 務

精 神  
 

以 服 務 客 戶 及 市 民 為 己 任 ， 努 力 不 懈 ， 突 破 目 標 。

 

 
 

組 織 圖 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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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及 優 質 建 築 環 境  環 保 辦 公 室  

屋 宇 署 署 長  

 

副 署 長  

拓 展 部  

 

樓 宇 部  

 

支 援 部

 

部 門 行 政 組  屋 宇 創

新 小 組

可 持 續 發 展  



 

 

管 理 層 的 承 諾   

 
我 們 通 過 執 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， 致 力 推 廣 樓 宇 安 全 、 制 訂 和 施 行 建

築 標 準 ， 以 及 提 升 私 人 建 築 發 展 項 目 的 質 素 。 我 們 承 諾 ：   

 
( a )  擔 當 領 導 角 色 ， 促 進 與 建 築 界 和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或 機 構 的 合 作 ，

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建 築 環 境 ；   
 
( b )  在 工 作 間 推 行 有 效 的 環 保 管 理 措 施 ； 及   
 
( c )  令 市 民 和 本 署 人 員 意 識 到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環 境 對 社 會 的 重 要 性 。   
 
二 零 零 五 年 ， 我 們 進 行 下 列 工 作 ， 以 促 進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建 築 環 境 ：  

 
•  檢 討 有 關 的 法 例 和 標 準 ， 以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；   

•  推 廣 環 保 樓 宇 ， 鼓 勵 採 用 環 保 設 施 ， 並 為 環 保 樓 宇 訂 立 評 估

基 準 ；   

•  落 實 政 府 的 措 施 ， 提 倡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樓 宇 設 計 ；   

•  修 葺 損 毁 渠 管 和 處 理 滲 水 投 訴 ， 以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；   

•  推 廣 適 時 維 修 和 修 葺 樓 宇 的 信 息 ， 以 解 決 樓 宇 失 修 問 題 ；   

•  採 取 辦 公 室 環 保 管 理 措 施 ；   

•  教 育 市 民 認 識 可 持 續 居 住 環 境 的 重 要 ， 並 讓 他 們 參 與 制 訂 有

關 的 策 略 ； 及  

•  舉 辦 培 訓 課 程 ， 讓 本 署 人 員 了 解 持 續 發 展 方 面 的 職 責 ， 加 深

對 課 題 的 認 識 。   
 
在 隨 後 的 章 節 ， 我 們 會 概 述 以 上 各 項 工 作 ， 以 及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

表 現 、 未 來 的 工 作 目 標 和 發 展 路 向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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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環 保 表 現 分 析 及 未 來 工 作 目 標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A .  促 進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建 築 環 境  
        

1 .   使 有 關 法 例 更 切 合 時 代 需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我 們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開 始 全 面 檢 討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， 這 項

工 作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繼 續 進 行 ， 目 的 是 ： ( i ) 推 廣 有 利 和 響 應 環 保 的 樓 宇

設 計 ； ( i i ) 更 新 一 系 列 建 築 標 準 ， 鼓 勵 業 界 更 有 效 和 節 約 地 使 用 建 築 物

料 ， 以 及 推 廣 更 合 理 化 和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的 設 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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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全 面 檢 討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

包 括 在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

規 例 》 及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

規 例 》 內 ， 除 了 訂 明 規 範

化 標 準 外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，

更 會 增 訂 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

的 規 定 。  
 

 繼 續 檢 討 樓 宇 的 消 防 安 全

標 準 及 相 關 的 作 業 守 則，草

擬 一 份 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 的

消 防 作 業 守 則 。   

出 版 有 關 鋼 材 使 用 的 作 業

守 則 ， 以 鼓 勵 業 界 採 用 有

效 又 合 理 化 的 樓 宇 設 計 ，

並 節 約 及 適 當 地 使 用 建 築

物 料 。   

 在 二 零 零 五

年 發 出 一 份

按 極 限 狀 態

設 計 的 鋼 材

結 構 使 用 作

業 守 則 。  

檢 討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 

檢 討 監 工 計 劃 書 制 度 ， 把

地 盤 安 全 及 質 量 監 督 的 工

作 合 而 為 一 ， 提 高 地 盤 監

督 工 作 的 效 率 、 更 善 用 資

源 ， 以 及 減 少 文 件 數 量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已 發 出 《 2 0 0 5 年 監 工 計 劃

書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》及《 2 0 0 5
年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》。   



 

檢 討 樓 宇 的

照 明 及 通 風

規 定   

為 本 港 樓 宇 的 照 明 與 通 風

設 備 ， 訂 立 一 套 全 新 的 效

能 標 準 。   
 
目 的 ： 保 障 使 用 者 的 健

康 ， 以 及 確 保 本 港 樓 宇 的

室 內 環 境 令 人 滿 意 。   
 
 

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首 次 發 出 《 認

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作 業 備 考 》 2 7 8 ， 公 布 以 效

能 表 現 為 本 的 準 則 ， 作 為
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的

訂 明 規 定 以 外 可 接 受 的 評

估 方 法 。 其 後 ， 我 們 在 二 零

零 五 年 六 月 發 出 《 認 可 人 士

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

考 》 2 7 8 的 附 錄 ， 載 列 有 關

使 用 模 擬 照 明 計 算 的 指 引 。
 

檢 討 樓 宇 的

衞 生 設 備 、

水 管 裝 置 及

排 水 設 施   

委 託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， 以 檢

討 私 人 樓 宇 的 水 管 裝 置 及

排 水 設 施 的 現 行 標 準 。  
 
目 的 ： 認 識 有 關 建 築 環

境 、 環 保 和 節 約 物 料 、 環

境 科 學 、 科 技 等 各 項 因 素

的 重 要 。   

 持 續 推 行 。 落 實 一 些 由 顧 問

提 出 並 已 取 得 有 關 人 士 共

識 的 建 議 。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五

月 發 出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9 7 ，

公 布 有 關 在 辦 公 室 、 購 物 商

場 、 百 貨 公 司 、 公 眾 娛 樂 場

所 、 電 影 院 內 衞 生 設 備 的 新

規 定 。   
 
 進 一 步 徵 詢 相 關 團 體 對 修

訂 建 議 的 意 見 。   

檢 討 樓 宇 內

暢 通 無 阻 的

通 道 設 施  

委 託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， 以 修

訂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規 例 及 現

行 設 計 手 冊 。  
 
目 的 ： ( i ) 更 新 殘 疾 人 士 設

施 的 設 計 規 定 ； 及 ( i i ) 針 對

長 者 的 特 別 需 要 ， 為 他 們

提 供 安 全 及 方 便 的 居 住 環

境 。  
 

 持 續 推 行 。 徵 詢 業 界 對 《 設

計 手 冊 ： 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 》

修 訂 擬 稿 的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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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檢 討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（ 續 ）  

引 進 一 套 監 管 制 度 ， 以 確

保 涉 及 岩 土 部 分 的 建 築 工

程 的 安 全 及 質 素 。   
 

 《 2 0 0 4 年 建 築 物（ 修 訂 ）條

例 》 旨 在 規 管 關 於 委 聘 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負 責 岩 土 部 分

的 建 築 工 程 事 宜 ， 以 及 根 據

該 條 例 獲 委 聘 的 註 冊 岩 土

工 程 師 的 法 定 職 責 和 職

務 。 有 關 條 文 自 二 零 零 五 年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實 施 。  
 



2. 推 廣 環 保 樓 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屋 宇 創 新 小 組 就 推 廣 環 保 樓 宇 的 方 法 進 行 研 究 ， 以 及 提 出 建 議 。   

 

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鼓 勵 私 人 樓 宇 發 展 項 目 採

用 環 保 建 造 方 法 。   
 
 

 自 二 零 零 一 年 發 出 首 份

《 聯 合 作 業 備 考 》 至 二 零

零 五 年 年 底 期 間 ， 本 署 一

共 批 出 了 2 7 8 項 附 有 一 個

或 以 上 環 保 設 施 的 建 築 項

目 。   
 

鼓 勵 在 樓 宇

發 展 項 目 中

更 廣 泛 採 用

環 保 設 施 ， 以

( i ) 減 少 能 源

消 耗 及 拆 建

廢 料 ； 及 ( i i )
盡 量 使 用 天

然 的 再 生 資

源 和 循 環 再

用 的 建 築 物

料    

監 察 《 聯 合 作 業 備 考 》 第

1 及 第 2 號 的 推 行 情 況 。

上 述 由 屋 宇 署 、 規 劃 署 及

地 政 總 署 發 出 的 兩 份 備

考 ， 先 後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及

二 零 零 二 年 公 布 ， 目 的 是

推 廣 環 保 和 創 新 的 樓 宇 。

 成 立 了 一 個 跨 部 門 工 作 小

組 ， 以 檢 討 《 聯 合 作 業 備

考 》 第 1 及 第 2 號 所 公 布

環 保 鼓 勵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並

訂 定 有 關 推 廣 建 造 環 保 及

綠 化 樓 宇 的 未 來 路 向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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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委 託 進 行 顧 問 研 究，為 新 建

及 現 存 樓 宇 擬 訂 環 保 建 築

標 籤 系 統，該 系 統 名 為 “ 全

面 評 估 樓 宇 環 境 表 現 計

劃 ” ， 以 借 助 市 場 力 量 ， 推

廣 環 保 樓 宇 。   

 有 關 “ 全 面 評 估 樓 宇 環 境

表 現 計 劃 ” 的 顧 問 研 究 工

作 已 經 完 成 ， 顧 問 公 司 的

研 究 結 果 和 建 議 亦 已 提 交

臨 時 建 造 業 統 籌 委 員 會 ，

希 望 能 就 整 個 行 業 適 用 的

環 評 計 劃 模 式 ， 達 成 一 致

意 見 。   
 

為 環 保 樓 宇

訂 立 評 估 基

準 ， 進 一 步

推 廣 環 保 樓

宇 ， 以 及 鼓

勵 業 界 和 業

主 提 升 樓 宇

的 環 保 效 能  
 

 
 

3. 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樓 宇 設 計   
 

二 零 零 五 年 ，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持 續 發 展 組 發 表 名 為 《 香 港 首

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》 的 文 件 ； 其 中 一 項 主 要 建 議 ， 是 研 究 優 化 可 持 續

發 展 樓 宇 設 計 的 指 引 ， 屋 宇 署 已 受 命 推 行 這 項 建 議 。   
 

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檢 討 有 關 措

施 在 推 廣 可

持 續 發 展 樓

宇 設 計 方 面

的 成 效 ， 以 及

研 究 優 化 可

持 續 發 展 樓

宇 設 計 的 指

引  

 

 

 
 
 
 
 

委 託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， 以 鼓

勵 採 用 有 助 持 續 發 展 都 市

生 活 空 間 的 樓 宇 設 計 ， 並

制 訂 相 應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樓

宇 設 計 的 指 引 。   
 
顧 問 研 究 的 事 項 ， 包 括 新

樓 宇 設 計 有 助 持 續 發 展 都

市 生 活 空 間 的 一 般 課 題 ，

例 如 ： 紓 緩 熱 島 效 應 、 改

善 市 區 空 氣 流 通 、 增 加 城

市 綠 化 等 。   

 現 正 擬 備 和 敲 定 顧 問 研 究

的 招 標 程 序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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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減 少 拆 建 廢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繼 續 檢 討 現 時 的 建 築 及 建 造 方 法 ， 設 法 減 少 拆 建 廢 料 。  

 

    工 作 目 標    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修 訂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7 1
“ 拆 卸 工 程 － 確 保 公 眾 安

全 的 措 施 ” ， 公 布 採 用 更

節 約 的 設 計 ， 輔 以 可 循 環

再 用 的 物 料 。  
 
 

 已 發 出 經 修 訂 的 作 業 備

考 。  

 

 

修 訂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5 4
“ 非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綜 合 用

途 建 築 物 內 的 電 影 院 ” ，

使 有 關 人 士 在 獲 發 佔 用 許

可 證 前 ， 無 須 在 院 內 安 裝

座 位 。  
 

 已 發 出 經 修 訂 的 作 業 備

考 。  

減 少 建 築 及

拆 卸 工 地 所

產 生 的 廢 料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發 出 有 關 預 製 混 凝 土 建 築

法 的 品 質 控 制 作 業 備 考 ，

以 鼓 勵 業 界 廣 泛 採 用 這 類

環 保 建 築 方 法 。  

 有 關 的 作 業 備 考 正 在 草 擬

階 段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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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 零 零 三 年 爆 發 的 非 典 型 肺 炎 ， 使 公 眾 更 關 注 樓 宇 失 修 及 長 期 環 境 問

題 產 生 的 惡 果 。 因 此 ， 屋 宇 署 作 為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的 核 心 成 員 ， 已

勘 查 全 港 私 人 樓 宇 排 水 管 的 損 毀 情 況 ， 以 及 參 與 目 標 衞 生 黑 點 的 環 境

改 善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成 立 了 兩 個 專 責 小 組 ， 分 別 就 改 善 建 築 環 境

和 環 境 衞 生 提 出 切 實 可 行 的 建 議 。   

 

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改 善 環 境  
衞 生   

 

委 託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， 對 樓

宇 設 計 的 規 定 進 行 檢 討 和

合 理 化 改 革 ， 以 改 善 環 境

衞 生 。  
 

 現 正 進 行 籌 備 工 作 。   

修 葺 損 毀  
渠 管   

與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其 他 相

關 政 府 部 門 合 作 ， 以 改 善

“ 衞 生 黑 點 清 理 行 動 ” 中 發

現 的 目 標 黑 點 的 環 境 。   
 
“ 衞 生 黑 點 清 理 行 動 ” 中 發

現 的 損 毀 渠 管 及 違 例 建 築

物 的 維 修 及 清 拆 工 程 ， 由

本 署 負 責 監 督 業 主 仍 未 進

行 工 程 的 進 度 。   
 
 

 

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初 展 開

的 第 三 期 全 城 清 潔 大 行

動 中 ， 清 理 了 2 9 5 幢 樓 宇

的 目 標 後 巷 和 衞 生 黑

點 ； 維 修 損 毀 渠 管 和 清 拆

違 例 建 築 物 的 個 案 ， 分 別

約 有 3 0 及 9 8 0 宗。此 外 ，

修 葺 渠 管 工 程 已 告 完

成 ， 當 中 發 出 渠 務 修 葺 令

或 勸 諭 信 的 個 案 達 9 8 0
宗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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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 根 據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或 管 理

公 司 提 交 的 自 願 驗 樓 報

告 ， 為 樓 宇 渠 管 的 狀 況 進

行 核 證 檢 查 。   
 

 核 證 檢 查 工 作 已 經 完 成 。

藉 着 向 有 關 人 士 發 出 渠 務

修 葺 令 或 勸 諭 信 ， 以 跟 進

在 核 證 檢 查 中 發 現 的 損 毀

渠 管 。   

 

處 理 滲 水

問 題   
屋 宇 署 與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在 深

水 埗 區 成 立 聯 合 辦 事 處 ，

以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市 民

提 供 “ 一 站 式 ” 服 務 ， 處

理 有 關 滲 水 的 投 訴 。   
 

 試 驗 計 劃 取 得 令 人 鼓 舞 的

成 效 。 現 擬 推 行 一 項 為 期

三 年 的 計 劃 ， 把 聯 合 辦 事

處 的 運 作 模 式 擴 展 至 全

港 。  

 就 預 防 滲 水 的 良 好 作 業 方

法 發 出 指 引 ， 供 業 界 參

考 。   

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七 日 向
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、 註 冊 承 建 商 發 出 通 告

函 件 ， 公 布 有 關 新 建 樓 宇

的 預 防 滲 水 指 引 。   
 



6 .  適 時 維 修 及 修 葺 樓 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妥 善 管 理 現 存 樓 宇 並 適 時 進 行 維 修 是 令 居 住 環 境 得 以 持 續 的 主 要 因

素 ， 這 不 但 會 減 少 過 早 老 化 的 樓 宇 ， 而 且 會 延 長 私 人 樓 宇 的 整 體 使

用 期 ， 以 及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； 同 時 ， 亦 有 助 社 會 各 界 秉 持 可 持 續 發 展

的 原 則 ， 推 廣 樓 宇 保 養 文 化 。 為 此 ， 屋 宇 署 一 方 面 採 取 大 規 模 行 動 ，

設 法 處 理 違 例 建 築 物 ， 另 一 方 面 推 廣 適 時 維 修 現 存 樓 宇 的 信 息 。 此

外 ， 屋 宇 署 亦 推 行 “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” ， 為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，

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。 針 對 樓 宇 失 修 問 題 ， 房 屋 及 規 劃 地

政 局 提 出 了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的 建 議 。   
 

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處 理 違 例

建 築 物  

就 違 例 建 築 物 的 問 題 ， 本

署 採 取 嚴 厲 管 制 行 動 ， 包

括 推 行 大 規 模 清 拆 行 動 ，

一 次 過 拆 除 目 標 樓 宇 的 所

有 外 牆 違 例 建 築 物 。   
 
 
 

之 前  

 持 續 推 行 。   
發 出 有 關 違 例 建 築 物 的

命 令 / 警 告 通 知 ：  
2 7  1 9 1 張   
拆 除 違 例 建 築 物 及 糾 正

違 規 情 況 的 個 案 ：

4 0  3 6 5 宗   
 

 之 後   
為 業 主 提

供 全 面 支

援 服 務，以

妥 善 管 理

和 保 養 樓

宇   

本 署 聯 同 六 個 政 府 部 門 繼

續 推 行 “ 樓 宇 維 修 統 籌 計

劃 ” ， 為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及

業 主 全 面 提 供 管 理 和 維 修

樓 宇 的 意 見 。   
 
 
 
 
 

 

 

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， 本 署 推

出 經 修 訂 的 “ 樓 宇 維 修

統 籌 計 劃 ” ， 邀 請 香 港 房

屋 協 會 為 進 行 維 修 保 養

工 程 的 業 主 提 供 技 術 支

援 。 在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政 府

機 構 的 通 力 合 作 下 ， 修 訂

計 劃 取 得 顯 著 成 效 ， 並 獲

得 “ 2 0 0 5 年 公 務 員 優 質

服 務 獎 勵 計 劃 ” 的 “ 部

門 合 作 獎 ”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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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為 業 主 提 供

所 需 的 財 政

支 援   

本 署 推 行 的 “ 樓 宇 安 全 貸

款 計 劃 ” ， 為 私 人 樓 宇 業

主 提 供 貸 款 ， 以 進 行 維 修

或 拆 除 違 例 建 築 物 的 工

程 。   

 

 

 

 已 批 出 貸 款 達 6 , 6 6 0 萬

元 。   

 

樓 宇 管 理 及

維 修 的 公 眾

諮 詢   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於 二 零

零 三 至 零 四 年 度 首 次 就 樓

宇 管 理 及 維 修 事 宜 諮 詢 公

眾 ， 以 期 擬 訂 強 制 驗 樓 計

劃 的 執 行 細 節 。   

 

 

 

 

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發 表 第 一

階 段 諮 詢 報 告 書 。   

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， 展 開 第

二 階 段 有 關 樓 宇 管 理 及 維

修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以 徵 詢 公

眾 對 擬 議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

其 他 相 關 事 宜 的 意 見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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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 推 行 辦 公 室 環 保 管 理 措 施                  

1.  減 少 能 源 消 耗  

我 們 實 施 了 一 系 列 節 約 能 源 的 措 施 ， 目 的 是 在 部 門 內 推 行 環 保 ， 以 及 提

高 員 工 的 辦 公 室 環 保 管 理 意 識 。   
 

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 安 裝 高 輸 出 節 能 照 明 裝 置 ( T 5  
光 管 ) ， 這 類 光 管 的 數 量 佔 本

署 光 管 總 數 的 2 3 % 。   

 在 開 關 掣 貼 上 “ 節 約 能 源 ”

貼 紙 ， 提 醒 同 事 關 掉 不 需 要 的

電 燈 、 空 調 和 辦 公 室 設 備 。   

 空 調 的 溫 度 設 定 為 攝 氏 2 5 . 5
度 ， 以 節 約 能 源 。   

 購 置 附 有 “ 能 源 效 益 ” 標 籤

的 辦 公 室 設 備 ， 以 減 低 耗 電

量 。   

 委 任 能 源 糾 察 ， 提 醒 同 事 實 行

節 約 能 源 的 措 施 。   

 鼓 勵 同 事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把 個

人 電 腦 設 定 為 休 眠 或 待 用 狀

態 。   

 採 取 其 他 節 能 措 施 ， 包 括 鼓 勵

員 工 多 使 用 樓 梯 、 規 管 在 辦 公

室 使 用 個 人 電 器 ， 以 及 傳 閱 有

關 節 約 能 源 和 其 他 環 保 提 示

的 指 引 等 。   

盡 量 減 少 能 源 消

耗 ， 包 括 ：   

 
( i )  使 用 節 能 電 器 及

裝 置 ；   

 
( i i )  採 用 其 他 節 能

措 施 ； 及   

 
( i i i )  定 期 向 員 工 發

出 便 箋 ， 重 申 有 關 信

息 。  

 
 
 

 

 二 零 零 五 年 ， 每 名 員 工 的 耗 電

量 為 1  8 4 9 千 瓦 小 時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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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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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邁 向 “ 無 紙 辦 公 室 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 們 引 進 電 腦 化 管 理 系 統 ， 並 鼓 勵 員 工 使 用 電 子 通 訊 ， 向 “ 無 紙 辦 公

室 ” 的 理 想 邁 進 。  

 

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 持 續 推 行 。 通 過 電 子 布 告 板 、 局 部 區 域

 網 絡 、 部 門 網 頁 及 電 郵 發 放 資 訊 。  
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發 放 資 訊 。  

 
 

增 加 利 用 局 部 區 域 網 絡 ， 以

作 為 通 訊 平 台 ， 引 進 更 多 環

保 措 施 。  

電 子 布 告 板   局 部 區 域 網 絡   部 門 網 頁 及

電 郵  

 

推 行 電 子 樓 宇 記 錄 管 理 系

統 ， 將 本 署 所 備 存 已 落 成 樓

宇 的 有 關 記 錄 ， 按 地 區 分 階

段 轉 為 電 子 影 像 ， 以 便 貯 存

及 檢 索 。   

 

 電 子 樓 宇 記 錄 管 理 系 統 的 涵 蓋 範 圍 已  包
括 整 個 九 龍 半 島 、 香 港 島 及  新 界 部 分 地

區 。  
 

  
推 行 電 腦 化 培 訓 管 理 系 統 。  正 在 開 發 有 關 系 統 。   

 
 

推 行 “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普 及

計 劃 ” ， 所 有 員 工 均 會 獲

編 配 一 個 電 郵 地 址 。  

 

 計 劃 正 在 進 行 中 。  

提 升 電 子 處 理 假 期 申 請 系

統 。  
 正 進 行 系 統 提 升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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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告示 

• 通告 

• 通訊 

 

• 辦公室指示 
 
• 辦公室手冊 
 
• 會議記錄等 
 

• 認可人士/註
冊結構工程
師/註冊岩土
工程師/註冊
承建商作業
備考 



3. 節 省 資 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 們 採 取 “ 物 盡 其 用 、 廢 物 利 用 、 循 環 再 用 ” 的 原 則 ， 致 力 節 省 及 善 用

資 源 。  
 

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物 盡 其 用   由 於 在 職 人 數 有 所

增 加，二 零 零 五 年 的

用 紙 量 稍 高 於 二 零

零 四 年。為 了 減 少 用

紙 ， 我 們 鼓 勵 員 工 ：

 
  雙 面 打 印 及 影 印

文 件 ；   

  減 少 提 供 文 件 的

印 文 本 。   
 
 發 送 電 子 賀 卡 。   

 

廢 物 利 用   把 一 面 空 白 的 廢 紙 放 於 影 印 機 旁 ， 方 便 再

用 。   
 
 我 們 鼓 勵 員 工 ：   

 

   利 用 廢 紙 空 白 的 一 面 作 擬 稿 、 存 檔 或 影  
 印 用 途 ； 及   

  重 複 使 用 信 封 作 內 部 傳 送 用 途 。   
 
 在 用 紙 量 高 的 設 備

（ 例 如 ： 影 印 機 、 傳

真 機 、 網 絡 打 印 機 ）

附 近 放 置 廢 紙 回 收

箱 ， 以 收 集 廢 紙 循 環

再 用 。 二 零 零 五 年 ，

我 們 收 集 到 的 廢 紙 重

達 1 7  9 1 2 公 斤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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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教 育 及 培 訓  

 
1.   教 育 市 民 認 識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”                 

 

我 們 通 過 宣 傳 活 動 ， 向 市 民 推 廣 關 於 適 時 維 修 現 存 樓 宇 及 環 保 樓 宇 的

概 念 ， 也 讓 市 民 參 與 制 訂 持 續 發 展 的 策 略 。  

 

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持 續 舉 辦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

動，以 推 廣 為 樓 宇 定 期 進 行 安

全 檢 查 及 維 修 的 信 息 。   

 

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

二 十 七 日 ， 我 們 與 香

港 房 屋 協 會 及 市 區

重 建 局 合 辦 “ 全 港

樂 安 居 - 樓 宇 安 全 嘉

年 華 ” ， 宣 傳 適 時 維

修 現 存 樓 宇 的 重 要 。

  本 署 派 代 表 出 席 “ 二

零 零 五 年 世 界 可 持

續 發 展 建 築 會 議 ” ，

並 在 會 場 開 設 展 覽

攤 位 ， 與 其 他 先 進 國

家 交 流 持 續 發 展 建

築 經 驗 、 政 策 及 建 造

方 法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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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培 訓 員 工  

 

我 們 的 訓 練 及 發 展 計 劃 為 員 工 提 供 一 系 列 課 程 ， 令 他 們 能 掌 握 持 續 發

展 的 概 念 ， 以 便 適 合 擔 當 推 動 者 的 角 色 。  

 
工 作 目 標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環 保 表 現  

 目 標 已 達 。   

就 環 保 事 宜 及 修 葺 樓 宇 的 專 題 ， 已 安

排 30 個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研 討 會 / 課 程 /

會 議 ， 提 供 519 人 日 的 培 訓 ； 舉 辦

6 次 參 觀 環 保 及 創 新 樓 宇 或 材 料 實

驗 室 的 活 動 ， 提 供 95 .5 人 日 的 培

訓 ； 安 排 2 次 海 外 考 察 ， 派 員 出 席

在 日 本 及 北 京 舉 行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

及 創 新 建 築 科 技 的 國 際 會 議 。   

二 零 零 五 年 ， 就 環 保 樓 宇 及

修 葺 樓 宇 兩 個 專 題 共 提 供 超

過 5 0 0 人 日 的 培 訓 課 程 。   

 

 

 

 

 

 在 員 工 會 議 上 ， 我 們 邀 請 了 環 境 保

護 署 人 員 主 持 “ 綠 色 生 活 ” 及 “ 綠

色 辦 公 室 ” 講 座 ， 提 供 有 用 的 環 保

要 訣 和 實 用 的 辦 公 室 環 保 措 施 ， 方

便 落 實 執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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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未 來 路 向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屋 宇 署 承 諾 締 造 安 全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建 築 環 境 ； 在 本 署 的 決 策 過 程

及 日 常 工 作 中 ， 我 們 會 履 行 這 項 承 諾 。   
 
在 公 眾 層 面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廣 適 時 維 修 和 修 葺 樓 宇 的 重 要 ， 向 廣 大

市 民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概 念 。   

 
至 於 業 界 ， 我 們 會 研 訂 各 項 新 措 施 ， 鼓 勵 興 建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樓 宇 ，

同 時 維 持 現 行 的 措 施 ， 鼓 勵 設 計 和 建 造 環 保 樓 宇 。   

 
在 工 作 間 ， 我 們 會 貫 徹 辦 公 室 的 環 保 政 策 ， 繼 續 讓 員 工 得 悉 有 關 持

續 發 展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協 助 他 們 履 行 環 保 責 任 。   

 
我 們 制 訂 工 作 方 針 時 ， 除 了 考 慮 必 須 遵 行 的 指 令 、 政 策 綱 領 和 部 門

目 標 外 ， 還 會 顧 及 公 眾 的 利 益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誠 邀 大 家 提 供 意 見 和 建

議 ， 使 我 們 能 夠 持 續 改 善 和 制 訂 環 保 措 施 ， 協 力 建 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

環 境 。   
 
 

謝 謝 您 閱 讀 本 署 的 環 保 報 告   
 

這 份 報 告 已 上 載 本 署 網 頁   
 

http://www.bd.gov.hk/english/documents/index_env.html( 英 文 版 )   
或  

http://www.bd.gov.hk/chineseT/documents/index_env.html ( 中 文 版 )   
 

如 有 建 議 ， 可 以 下 列 方 法 聯 絡 我 們 ：   
  

郵 遞 ： 香 港 九 龍 旺 角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樓   
  

電 郵 ： e n q u i r y @ b d . g o v. h k   
 

網 址 ： h t t p : / / w w w. b d . g o v. h k /   
 

熱 線 ： 2 6 2 6  1 6 1 6   
( 屋 宇 署 熱 線 由 “ 1 8 2 3  政 府 熱 線 ” 當 值 人 員 接 聽 )   

 
傳 真 ： 2 5 3 7  4 9 9 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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